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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修正「戶役政資訊系統可攜式儲存媒體使用規定」1

份，請加強戶役政資訊系統工作站安全管理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、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

安全管理要點、戶役政資訊系統安全管理手冊及相關規定

辦理。

二、邇來本部戶役政資訊系統資訊安全監控中心發現部分戶役

政單位於戶役政資訊系統工作站使用可攜式儲存媒體含有

病毒及惡意程式，為避免影響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，

請切實遵守上開資訊安全規定，並依旨揭規定加強資安督

考查核，俾確保戶役政資訊系統及資料安全。

三、為嚴格控管可攜式儲存媒體之使用，請依旨揭規定所附「

戶役政資訊系統使用可攜式儲存媒體控管清冊」及「戶役

政資訊系統使用可攜式儲存媒體工作站控管清冊」建立控

管資料，並於使用前填具「戶役政資訊系統可攜式儲存媒

體使用申請單」（含委外廠商），經單位主管書面同意始

得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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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爾後如發現不當使用情形，將於內部作業e化系統公告相

關單位違規情事，並列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年度績效

評鑑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本部役政署、戶政司 2012-03-21
12:06:05


